


关于沈阳市2016年决策咨询重大研究课题申报通知

为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研究力量对全市重大决策的智力支撑作用，进一步提高我市决策的科学化、民主化水平，市委、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和市委政策研究室决定，围绕沈阳市2016年决策咨询重大课题，面向省内各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和市委、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及市直部门进行公开征集。
一、招标课题
1.关于改善营商环境的对策研究
2.关于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对策研究
3.关于建设海绵城市的对策研究
4.关于优化生态环境推动绿色发展的对策研究
5.关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对策研究
6.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发展的对策研究
7.关于加快幸福沈阳建设的对策研究
二、课题组条件和课题质量要求
1.课题负责人必须具有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处级以上行政职务，具备较强的研究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，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在相关领域拥有丰硕的研究成果。
2.课题组一般应由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部门人员参加，课题组成员不得少于5人。
3.课题组必须有课题依托单位，依托单位必须具备必要的课题实施条件。
4.课题研究要准确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和沈阳市情，研究方法科学，调查全面深入，资料准确详尽，提出的对策建议要具有前瞻性、针对性和可操作性，具有较高的理论创新水平和实践指导价值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课题经费
对每个中标课题组给予3万元经费资助。
四、课题申报和完成时间
1.课题申报。课题申报人自行下载附件《沈阳市决策咨询重大研究课题征集立项申报书》填写，各位老师请于4月13日下班前将纸质版一式六份（A4纸双面打印）和电子文档报教学科研办。
2.完成时间。4月16日起，重大课题征集工作领导小组对投标文书进行评标，确立中标单位，4月26日前向中标单位下发中标通知书，并签订课题承包协议书等立项手续。9月30日前中标单位提交课题研究报告，由重大课题招标工作领导小组组织验收。




